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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加入是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所没有的，是《民

法典》立法过程中为回应司法实践难点问题所新增的规定。

明确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的责任形式其实益在于区分债

权人、原债务人、债务加入人、担保人之间是否存在效力

上的牵连。虽然《民法典》中将债务加入的责任形式定为

连带债务，此与司法实践普遍观点一致，但是连带债务固

然最大化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，然而其并未充分考虑债务

加入中各方当事人清偿债务后的问题。具体问题包括债务

加入的各方当事人履行债务后如何行使追偿权的问题，包

括履行的全部或部分债务。希望上述讨论有助于理论界与

司法实践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债务加入。

有些学者认为，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按照其约定承

担按份债务关系。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，根据合同自由

原则，合同当事人有权约定原债务人与债务加入人之间成

立按份债务关系，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成立按份债务关

系的有效约定则成立连带债务关系或者不真正连带债务关

系 [1]。按份债务关系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，笔者也认为

如果当事人在债务加入合同或承诺函中，作出的意思表示

是按份债务关系时，应当尊重当人的意思表示，这是民法

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，不存疑义。

除此以外，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亦认为，债务加入人与

原债务人成立按份债务关系必须获得债权人的同意。如果

债权人同意，则债务加入人在其承担的债务范围内负清偿

责任，原债务人就债务加入人未承担的债务负担清偿责任。

从意思自治角度来看，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础，

民法应当最大限度体现当事人的真意，尊重和维护当事人

的自由，换言之，如果债务加入人做出按份承担债务的意

思表示，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债务加入人的意思表示，并且

按照按份债务关系处理其与原债务人的关系。但是，如果

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是按份债务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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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加入人和原债务人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摊债务 [2]。换言之，

原债务人将债务的部分转移给债务加入人承担。

从债务加入的本质来看，债务加入增加了一个新的债

务人，并以此扩大责任财产的范围，这意味着债务加入不会

使原债权债务关系产生更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[3]，因而无须以

债权人明示同意为构成要件。

综上所述，如果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之间构成按份

债务关系必须以债权人同意为构成要件，那么此时应当解释

为免责的部分债务承担，这样更有利于简化法律关系，并且

其应当适用于《民法典》关于免责的债务承担相关规定。在

《民法典》分别就债务加入与免责的债务承担作出不同规定

时，再将债务加入的责任承担形式定义为按份债务关系实属

认识错误。

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成立连带债务关系。支持此观

点的学者认为，债务的转托使债务加入人成为履行债权的主

要债务人之一 [4]。债务加入人所负担的债务，是与原债务并

立的归属于债务加入本身的债务。换言之，债务加入人的债

务是独立于原债务人的新债务，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成立

连带债务关系，其与原债务人都是终局债务人，对外承担连

带责任。

虽然债务加入人和原债务人都是基于原债务人对债权

人所负担之债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 [5]，债务加入人与原债

务人之间主观上的目的一致，这种说法从对外清偿债务的角

度来看确实合理。但是，如果债务加入人和原债务人都是终

局承担者，即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之间成立连带债务关系，

将产生当事人所未预期的不利后果 [6]，难以体现公平原则。

第一，这种不利后果表现为债务加入人权利为弱化，

主要是追偿权。无论债务加入人或原债务人履行连带债务均

对可以向对方追偿，即双方是相互追偿。除此以外，债务加

入人根据连带债务对内成立按份债务关系，其在未明确约定

的情况下，只能按照债务人的人数计算平均份额向原债务人

追偿。

第二，这种不利后果体现为担保人追偿权的问题。基

于连带债务的法律关系，担保人可以向债务加入人行使追偿

权。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诉徐亨利等追偿权纠纷

案，中国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（2021）赣 0425民初 416

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债务加入人是主债务人，担保人履

行担保义务后可以向任一主债务人追偿。此时，担保人履行

债务是基于其向债权人作出为原债务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

与原债务人、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，而债务加入人并非担保

合同当事人，如果担保人可以向债务加入人追偿，是合同相

对性的突破，将对债务加入人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。

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。该

理论是将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连带债务的一个分支，其划分

标准是债务人之间存在连带债务关系，但其求偿规则又不同

于连带关系，不真正连带关系对厘清连带债务内部法律效力

具有意义 [7]。法律行为的原因是指，“因法律行为的作成，

而欲取得财产上利益之目的而言 [8]”。不真正连带的债务人

被分为中间债务人和终局债务人，最终的履行结果应当是终

局债务人承担全部债务，中间债务人即使履行了债务，也有

权请求终局债务人承担全部债务 [2]。申言之，债务加入人出

于某种利益的考量（实践中多为经济利益）为原债务人承担

债务，债务加入人清偿债务后应当有权向原债务人追偿，否

则难以体现公平原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债务加入人出于

赠与的目的清偿了债务，此时债务加入人系自愿放弃对原债

务人的追偿权，而不应当以此否定原债务人是终局债务人的

法律地位。因此，将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之间基于个别原

因而负担同一内容的债务理解为不真正连带 [9]更为恰当。

陈东与王晓冬等民间借贷纠纷案，中国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

院（2019）苏 0923民初 12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，王

晓冬与蒋海艳构成债务加入属于不真正连带，王晓冬为终局

的责任人，若蒋海艳实际承担了还款责任，则其有权向王晓

冬追偿。

除此之外，关于担保人追偿权的问题。采用不真正连

带债务关系，除非担保人向债权人表示其亦担保债务加入人

之债务，否则其不能向债务加入人追偿。温州高银汽车服务

有限公司诉伍云良等追偿权纠纷案，瑞安市人民法院（2014）

温瑞商初字第 244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，如果允许担保人向

债务加入人追偿，债务加入人清偿后仍将向原债务人追偿，

这将导致诉讼程序繁复，增加债务加入人的诉累，该观点与

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相符，即原债务人作为终局承担人，担

保人只能向其追偿，而不能向债务加入人追偿。

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的责任承担形式将影响到各方

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

《民法典》留有解释空间。虽然，司法实践中连带债务关

系的理论比不真正连带关系的理论应用得更加普遍。但是，

无论债务加入性质为何，债务加入是具有担保功能的增信措

施，债务加入的本质都是债务加入人以担保之目的与原债务

人共同承担债务 [10]，在原债务人之外为债权实现增加新债

务人，等于增加债权担保 [11]，即连带债务关系或不真正连

带债务关系，都不影响债权人对债务加入人和原债务人的履

行请求权。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缺乏连带债务人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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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密切联系，这也是债务加入法律效力区别于连带债务的主

要原因，采取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理论更有利于平衡各当事人

的权利义务、更具说服力。

债务加入人与原债务人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。因

此，原债务人为债务的最终承担人。债务加入人履行债务后，

有权向原债务人请求履行；而担保人履行债务后，只能向原

债务人请求履行全部债务，而不能向债务承担人请求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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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发展创造了更多新机遇。“互联网+”信息化发展模式应用，

促进了企业会计服务模式发展，并为管理会计工作开展提供

了新的方法，加快了管理会计转型。同时，现代技术支持，

实现了网络财务、云会计、云审计以及会计电算化等新型会

计方式应用，加快了会计行业、会计人才以及会计职能转变，

引领了企业管理会计变革与转型。因此，企业为实现更好的

发展，必须大力推动工业 4.0背景下的新型管理会计体系建

立与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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